
延庆工商专栏

近日， 永宁工商所收到辖
区郝女士等4位农民的消费投
诉。 今年3月， 郝女士等4人从
种子经销商吴某处购买了62袋
3斤/袋的101和106号玉米种 。
9月份， 4家62亩的玉米地长势
都非常好， “个高、 叶大， 郁
郁葱葱的， 但是掰开一看， 竟
发霉了”。 郝女士说。 据郝女
士描述当时并未多想只是拍下
照片， 向经销商询问缘由。 玉
米收割后却愈发觉得是种子问
题， 于是向经营者索要赔偿。
经销商吴某认为自己经营的种
子证照齐全， 进货渠道正规，
郝女士等人购买后可能受地
力、 地势、 季节、 生育期、 栽
培方法以及种子保管等方面的
影响， 并非种子本身问题， 所
以拒绝赔偿。 于是今年11月，
郝女士4人到永宁工商所进行
投诉。

接到投诉后， 永宁工商所
工作人员迅速了解情况， 约谈
双方， 并向种子管理站等相关
部门进行咨询。 随后联合分局
市场科、 农经站等部门在联合
调解室展开调解。 经过三个多
小时的耐心调解， 买卖双方情
绪平稳了许多， 但双方仍各执
一词， 互不让步， 最终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 中止调解。

近几年， 不少种子消费者
因不知正确的维权途径而使自
己的合法权益受损， 有些受害
者因证据不足而申诉无门。 俗
话说： “人误地一时， 地误人
一年”， 种子作为重要的农业
生产资料， 对农民增收、 农业
增效、 农村稳定影响巨大。 永
宁工商所提示广大农民群众在
购种过程中需要收集和保留下
列证据：

一是购种发票。 农户在购
种时一定要向销售方索要发
票， 写明具体的购种单位、 购
种日期 、 种子品牌 、 品种名
称、 种子含量、 种子价格和供
种地点 ， 并盖上经销单位公
章， 有特殊要求的， 应当在发
票中一并注明。

二是种子包装袋和种子标
签。 包装袋和种子标签要保存
完 好 ， 在 购 买 数 量 比 较 多
的 情 况 下 ， 最 好 有 购 种 时
双 方 当 面封存的样品 ， 这样
更有说服力。

三是鉴定结论。 在田间可
以进行现场鉴定的有效时限
内， 应及时向当地农业执法部
门申请田间鉴定， 确定是合格
种子， 还是假劣种子， 最后写
出书面鉴定结论， 这是判定种
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的最权威
最重要的依据。

四是申办保全证据公证。
如果没有鉴定结论， 农户就要
申办保全证据公证。 当种子使
用者发现有受损害的征兆时，
应在证据灭失之前， 向公证部
门提出申请， 由公证部门通过
照相、 录像、 取样等方法保留
证据。

五是因购买假劣种子而遭
受损失的程度及相关证明。

（延庆工商分局 朱海娜）

□本报记者 李一然乘地铁不拉扶手 虽被摔伤也应担责
站在车厢内不拉扶手、 只顾

低头玩手机的苏女士， 因地铁2
号线的一次急刹车摔成颅底骨
折， 达到10级伤残。 东城区法院
审理本案后， 以90%的责任比例
判决地铁三分公司赔偿苏女士11
万余元， 该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12月13日，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以地铁三分公司 40% 、 苏女士
60%的责任比例， 终审判决地铁
三分公司赔偿苏女士5万余元。

事故发生在2015年1月14日
早高峰8∶30到8∶40分之间，27岁的
苏女士乘2号线地铁去公司上班。
当列车从东直门驶往雍和宫时因
信号故障紧急刹车， 导致苏女士
摔倒。 当时， 苏女士除鼻子出血
外，还伴有颅底骨折、眶骨骨折。
事发后，苏女士起诉，要求地铁三
分公司赔偿各项损失20万余元。

庭审中， 地铁方提供了苏女

士乘车期间的监控录像。 录像显
示， 苏女士从进入车厢到摔倒的
三分钟时间内， 一直站立在车厢
过道内， 面向座位， 而其站立位
置的上方即是垂吊的扶手 。 可
是 ， 苏女士只顾双手拿着手机
玩， 没有拉扶手， 其对面乘客下
车腾出座位她也未注意。

当时， 车厢内站立的乘客不
多。事发瞬间，苏女士背后一名站
立的女乘客，虽然亦未拉扶手，但
其倚靠在身边的乘客身上而未摔
倒。除苏女士一个人摔倒外，其他
乘客均摇晃一下就站稳了。 录像
还显示， 苏女士摔倒过程属于趔
趄式摔倒，不是猝然倒地。

法院审理认为， 地铁三分公
司对于列车急刹车导致苏女士摔
伤没有过错， 其原因是地铁2号
线系采用自动驾驶模式运行， 急
刹车系信号灯所致 ， 非人为因

素。 尽管如此， 本案仍然适用无
过错责任原则， 由地铁三分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 其法律依据是
《民法通则》 第123条规定： “从
事高空、 高压、 易燃、 易爆、 剧
毒、 放射性、 高速运输工具等对
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
他人损害的 ， 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 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
人故意造成的 ， 不承担民事责
任 。” 由于北京地铁2号线属于
“高速轨道运输工具”， 而苏女士
受伤不是本人故意造成的， 故地
铁三分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在赔偿责任比例上 ，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观点不一。

一审法院认为地铁三分公司
应承担90%赔偿责任， 苏女士作
为成年人乘坐地铁列车时未扶扶
手， 未尽到注意义务应承担10%
责任。 而二审法院认为苏女士乘

坐地铁不扶扶手，应属重大过失，
原审判决认定的损害分摊比例不
当， 应由地铁三分公司承担40%
责任。因此，终审判决赔偿苏女士
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
金等各项损失共计56230.56元。

本案宣判后， 二中院民六庭
庭长左峰说， 本案中， 地铁运行
时一直循环播放公益广播， 提醒
乘客 “扶稳站好”， 地铁三分公
司已经尽到了安全告知义务， 同
时， 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这次紧急
制动属于安全运营事故。 因此，
法院认定地铁公司对于这次事件
并无过错。 而苏女士对 “不拉扶
手可能导致摔伤” 的后果应当预
见， 但没有重视， 因此对自己摔
伤存在明显过错 ， 应属重大过
失。 为此， 法院根据 《侵权责任
法》 第73条规定， 大幅度减轻了
地铁公司应承担的责任。

岁末将至， 又逢讨薪时。 为要回自己的血汗钱， 一些劳动者面对 “黑心” 老板， 不得不穷尽
手段， 甚至不惜铤而走险。 可是， 如果方法不当或太激进， 到头来不仅工资没有要到， 还会给自
己招来牢狱之灾。 以下案例， 对准备或正在讨薪的劳动者来说， 既是警示， 又是要极力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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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老板逼人送钱，
构成非法拘禁罪

【案例】
因为个体工商户老板刘某拖

欠自己三个月工资， 且经过多次
索要未果， 而自己又急着回家与
亲人团聚， 2016年1月4日， 成德
斌通过网络 “招来” 两名帮手，
乘刘某夜归、 未来得及进入家门
之际， 将刘某捆绑并带至出租屋
内， 逼迫刘某安排家人送钱。

谁知 ， 刘某是个 “硬茬 ”！
时间过了37个小时 ， 也未能答
应。 更令成德斌始料不及的是，
由于刘某家人报警 ， 他也犯了
“事”， 还被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
处两个月的拘役。

【点评】
成 德 斌 确 已 构 成 非 法 拘

禁 罪 。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八条规

定：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
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具有殴
打、 侮辱情节的， 从重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 拘禁他人
的 ，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
本案中 ， 虽然刘某拖欠工资属
实， 但其仍然享有作为公民的人
身自由权。 而成德斌非法拘禁刘
某虽然只是为了索要属于自己的
工资， 但其使用拘禁手段， 非法
限制、 剥夺刘某人身自由的性质
属于犯罪， 这就决定了成德斌必
须接受 《刑法》 处罚。

强行入住施压， 构成
非法侵入住宅罪

【案例】
鉴于老板朱某对自己所索要

的欠薪， 不仅一毛未拔， 而且开
溜了事， 古志辉等4名员工只好

将讨薪的希望寄托在朱某家人身
上。 由于朱某的家人对其要求置
之不理，无奈之下，古志辉等卷起
铺盖于2016年元月7日强行住进
了朱家。 尽管朱某的家人一再抵
制， 古志辉等人坚持不达目的誓
不罢休。 于是，双方僵持了8天。

岂料， 8天之后， 古志辉等
人被法院以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
判处刑罚。

【点评】
古志辉等人确已构成非法侵

入公民住宅罪。
《宪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
受侵犯。 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
入公民的住宅。” 《刑法》 第二
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也指出： “非
法搜查他人身体、 住宅， 或者非
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古志辉等人的行为具备了对
应要件： 朱某拖欠工资属实， 甚
至开溜了事， 并不等于古志辉等
人便获得入住其家的权利； 古志
辉等未经朱某家人同意， 不顾其
一再抵制， 强行进入居住， 时间
达8天之久， 当属情节严重。

变卖公司财产兑现，
构成职务侵占罪

【案例】
“公司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2016年2月17日， 面对领导再次
表示无力支付被拖欠的工资， 钟
琪萍放出了狠话。 当晚， 她便叫
男友开来货车 ， 将自己负责管
理、 经营的大件货物几乎全部搬
走。 然后， 她又将这些货物低价
卖给事先联系好的买主。

钟琪萍获得13600元货款后，
留下12000元作为自己被拖欠的
工资， 把剩余款项让人转交给公
司。 同时，她还附上一封辞职信。

可是， 令钟琪萍万万没有想
到的是， 她竟因职务侵占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1年。

【点评】
钟 琪 萍 确 已 构 成 职 务 侵

占 罪。
《刑法》 第二百七十一条规

定： “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
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
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
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数额巨大的， 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 ， 可以并处没收财
产。” 而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
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
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 第
八十四条指出： “数额在五千元
至一万元以上的 ， 应予立案追
诉。” 钟琪萍尽管事出有因， 但
其利用职务便利， 私自占有、 处
分公司巨额财物， 同样具备该罪
的构成要件。

毁坏设备发泄怨气，
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案例】
由于公司将该付的工资一拖

再拖， 临近年关还没有一点儿清
偿的迹象，2016年3月14日， 肖玲
芬忍无可忍了：“公司让我难过，
我也得让公司难过。 大不了我不
要那5600元工资！ ”于是，肖玲芬
拿来大铁锤跑向车间， 朝着流水
线上的核心部件就一顿猛砸。

肖玲芬砸过之后， 心里的怨
气减轻不少 。 可是 ，她这一砸 ，
导 致 受 损 设 备 部 件 修 理 费 高
达 3.4万元， 再加上停工损失8.7
万元，公司损失不小。 然而，法院
却因此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零3个
月并赔偿公司全部损失。

【点评】
肖玲芬确已构成破坏生产经

营罪。
《刑法》 第二百七十六条规

定： “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
人目的， 毁坏机器设备、 残害耕

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最
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公
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
标准的规定 (一)》 第三十四条规
定 “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五千元以
上的”， 即应予立案追诉。 肖玲
芬因讨薪未果， 出于报复， 破坏
正在使用的机器设备 ， 损失巨
大， 无疑罪有应得。

拦截道路制造事端，
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案例】
为借政府之力， 索回被一家

公司拖欠的工程建设工资， 2016
年4月17日， “包工头” 邱立斌
召集手下25名农民工， 在上班、
上学时段的人流高峰， 齐刷刷地
躺在道路中央拦截车辆行人， 时
间达2小时17分钟之久 。 由此 ，
导致交通严重堵塞， 许多商店无
法营业、 单位无法上班、 学校无
法上课、 居民无法正常生活。 而
邱立斌没有料到， 自己会因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刑罚。

【点评】
邱立斌确已构成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罪。
《刑法 》 第二百九十条规

定：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情节
严重， 致使工作、 生产、 营业和
教学、 科研无法进行， 造成严重
损失的， 对首要分子， 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其他积
极参加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 邱立斌为了索要工资， 组
织、 策划、 指挥众多民工， 非法
阻塞交通 ， 让无辜的群众 、 单
位、 商家、 学生等长时间遭受无
法通行、 营业、 上班、 上课、 生
活等等不必要的损害， 已经具备
该罪的构成要件。 （廖春梅）

年关讨薪 别因方法不当引发犯罪 玉米霉变谁之过
各执一词难调解


